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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166473]  总  则
1.0.1  为规范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保护与评估工作，降低外部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不利影响，保障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及正常使用，制定本技术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广东省内已运营或已建成但未投入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结构保护的安全评估。
1.0.3  在开展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保护安全评估时，应综合考虑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现状、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外部作业特点、周边环境条件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开展全面、可靠的安全评估工作。
1.0.4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评估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82166474]  术语
  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包括地铁、轻轨、单轨、有轨电车、单向导向轨道、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控制保护区control and protection area
为保护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正常使用和安全，在其结构及周边特定范围内设置的控制和保护区域。
  收敛病害  convergence defect
隧道结构的净空收敛值过大并导致隧道承载能力下降的隧道结构病害。
  既有结构  existing structure
已运营或已建成但未投入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结构。
  安全评估safety assessment
根据外部作业的设计方案、城市轨道交通保护方案及既有结构现状调查情况等，通过建模、计算、分析，评估外部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影响的程度。
  外部作业exterior action
在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实施的可能对既有结构产生影响的各类工程作业。
  安全控制指标control index for structural safety
依据既有结构的安全现状及其安全运营的要求，为保护既有结构安全而确定的控制指标。
  安全保护等级 class of safety protection
根据外部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影响程度及总体安全状态综合判断，提出的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保护要求的分级。
  结构现状调查 present state servey of structure
通过人工观察和仪器量测的方法获取既有结构的病害和几何尺寸等信息。
  结构现状评估 present state assessment of structure
根据结构现状调查和结构病害评定的结果，对既有结构现状进行综合评估分级。
  地下水作业 groundwater operation
直接或间接诱发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周边水位变化的外部作业，包括地表水的抽排、引导以及地下工程中的排水、降水、截水或回灌水作业等。
  卸荷比 unloading ratio
地下结构顶部卸载量与上方初始覆土重量的比值。
  病害评定 defect evaluation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检查结果，采用量化方法对既有结构某项病害进行分级评定。


[bookmark: _Toc182166475]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182166476]  一般规定
  外部作业不应影响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正常运营，不应影响既有结构的正常使用、承载能力、抗变形能力及耐久性。
  城市轨道交通沿线设立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其范围包括：
1  地下车站与隧道结构外边线外侧50m内；
2  地面和高架车站以及线路轨道结构外边线外侧30m内；
3  出入口、通风亭、车辆基地、控制中心、变电站、高压供电电缆通道、集中供冷站等附属建（构）筑物结构外边线外侧10m内； 
4  过江隧道、跨江桥梁结构外边线外侧100m内。
  当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适当扩大控制保护区范围：
1  既有结构位于特殊工程地质环境；
2  存在特殊的外部作业。
  在控制保护区从事重大影响外部作业，应针对外部作业对既有结构影响进行安全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安全保护方案。
  安全评估宜贯穿于外部作业的设计、施工及竣工使用全过程，包括外部作业影响预评估、施工过程评估及影响后评估，各评估工作应符合附录A。
  安全评估前应收集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资料、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周边环境条件、既有结构变形监测数据及外部作业等相关资料并开展既有结构现状评估和外部作业环境现场查勘。
  外部作业实施前应进行外部作业影响预评估，外部作业施工过程或施工完成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开展施工过程评估或影响后评估：
1  变形量或变形速率达到或超出控制值或既有结构出现安全隐患；
2  既有结构原有病害发展较快或新增较明显病害、损坏；
3  外部作业本身或其周边环境出现异常；
4  外部作业技术方案施工过程发生重大变更；
5  其他事件导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状态发生变化。
[bookmark: _Toc182166477]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应根据外部作业类型，综合考虑外部作业的接近程度及其工程影响分区进行划定（见附录B），划分标准按表3.2.2确定。
[bookmark: _Ref155258571]表3.2.2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划分表
	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接近程度

	
	非常接近
	接近
	较接近
	不接近

	强烈影响区（A）
	特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显著影响区（B）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影响区（C）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较小影响区（D）
	二级
	三级
	四级
	


注：  本表适用于围岩级别Ⅳ级、V级和既有结构现状评估等级为3级、4级的情况。
  当外部作业为堆载、浅基础、桩基础等工程时，工程影响分区应按本标准附录C相关规定执行。
  当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为路基或高架结构时，接近程度应根据既有结构的类型及其与外部作业的空间位置关系确定，接近程度的判定标准应按本标准附录D相关规定执行。
  当存在以下情况时，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应进行调整：
  围岩级别为I级、Ⅱ级和III级时，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可降低一级，四级以下仍定为四级；
  围岩级别为VI或既有结构位于深厚软土区、采空区、岩溶发育区、断裂带区域、花岗岩残积土和粉细砂层等复杂地质条件或存在地质灾害风险，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应提高一级且不宜低于一级，特级时不再提高。
  重大影响外部作业是指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作业，主要包括下列项目： 
1.   影响等级划分为特级、一级的外部作业；
  影响等级为二级的外部作业，但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所处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较复杂；
  存在道床开裂、剥离、隧道漏水、结构变形过大等病害的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控制保护区的外部作业或结构现状评估等级为1级、2级；
  在未预留结构门洞的情况下，改建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作业；
  上穿、下穿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作业，不含直径或最大边长小于2.5m的浅埋明挖小型管沟、明渠及牵引顶管等平面交叉作业；
  城市轨道交通高架桥位于外部作业强烈影响区(A)、显著影响区(B)的作业。
  当外部作业影响范围内存在多种类型的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时，可分别确定不同结构类型的影响等级，取其中最高等级作为该外部作业的影响等级。
  当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存在多种类型的外部作业交叉施工时，可分别确定不同类型外部作业的影响等级，取其中最高等级作为该外部作业的影响等级。
[bookmark: _Toc182166478]  安全评估工作流程
  安全评估工作内容应包括：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划分、结构现状评估、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安全控制指标确定、外部作业评估计算与分析、评估结论、安全保护要求及安全保障措施建议等。
  安全评估工作流程应按图3.3.2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由外部作业工程影响分区及接近程度划分外部作业影响等级，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围岩等级及地质条件调整外部作业影响等级；
  根据结构现状调查成果，评定各单项结构病害等级，综合确定既有结构现状评估等级；
  结合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和既有结构现状评估等级，确定安全保护等级；
  根据外部作业类型与安全保护等级，确定既有结构安全控制指标；
  根据外部作业实施方案开展评估计算与分析，根据评估结果与安全控制指标进行复核验算，进行方案优化；
  提出评估结论、安全保护要求及安全保障措施建议。
[image: ]
图3.3.2  安全评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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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ookmark: _Toc152778089][bookmark: _Toc182166480]  一般规定
1.1.1   结构现状评估应开展结构现状调查，形成可评估当前结构现状、抗变形能力和承载能力的成果，为安全评估提供基础依据。
1.1.2   结构现状调查应由具有丰富调查经验的人员通过详细人工观察和仪器量测，获取结构病害和几何尺寸的关键信息，获取的调查信息应做到全面、直观、可量化，同时做好数据的整理、分析工作。
1.1.3   结构现状调查应尽量选择可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进行现状测量和检测，如全断面形态扫描、数字摄影测量、地质雷达、三维激光扫描等，准确、清晰、直观地记录结构现状情况。
1.1.4   结构现状调查和评估范围应不小于外部作业的影响范围，当无经验时，可参照表4.1.4的规定执行。
表4.1.4 结构现状调查范围
	外部作业类别
	影响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基坑工程
	L+6h
	L+(4~6)h
	L+4h
	L+2h
	L

	隧道工程
	L+6D
	L+(4~6)D
	L+4D
	L+2D
	L

	管线工程
	L+20m
	L+10m
	L+6m
	L
	/

	道路工程
	L+30m
	L+20m
	L+10m
	L
	/


  注： L表示外部作业的平面投影范围，h表示基坑深度，D表示隧道外径或宽度，“m”为单位米；其他外部作业，如降水、桩基、地基加固等工程，应结合降水影响范围、接近程度、桩径、地质条件、施工工艺、地区工程经验等综合确定其调查范围。
1.1.5   在开展结构现状评估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扩大调查和评估范围：
1  特殊类型的外部作业；
2  既有结构存在较严重的历史结构病害；
3  既有结构位于特殊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区域；
4  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情况。
1.1.6   结构现状调查应覆盖城市轨道交通主体结构及附属结构，调查对象和内容应按表4.1.6确定。
表4.1.6  结构现状调查对象和内容
	调查对象
	常规调查内容
	专项调查内容

	地下结构
	变形、裂损、材料劣化、剥落掉块等
	渗漏水、接缝错台及张开等

	高架结构
	
	墩台位移、腐蚀等

	地面结构
	
	建筑物不均匀沉降、路基沉降、护坡挡墙位移等

	车辆基地结构
	
	建筑物不均匀沉降、路基沉降、护坡挡墙位移等

	其他结构
	
	--


1.2 [bookmark: _Toc152778090][bookmark: _Toc152778093][bookmark: _Toc182166481]  结构变形与结构裂缝病害评定
1.2.1   结构现状评估应查明既有结构的历史变形量，宜对历史变形原因进行分析。
1.2.2   管片的结构现状评估应对张开量和管片错台量进行测量和评价，区间结构与车站结构之间或主体结构与附属结构之间应对变形缝错台量进行测量和评价。
1.2.3   各结构类型的变形安全评定标准见表4.2.3-1和表4.2.3-2。
表4.2.3-1  结构累计变形评定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水平或竖向位移s（mm）
	竖向位移v（mm）

	
	隧道或车站
	高架桥墩
	整体道床
	碎石道床

	A
	s≥15
	v≥15
	v≥30

	B
	10≤s＜15
	10≤v＜15
	20≤v＜30

	C
	5≤s＜10
	5≤v＜10
	10≤v＜20

	D
	s＜5
	v＜5
	v＜10


注：隧道变形量以隧道运营后的变形量为准，若结构变形安全评定为A级且无裂纹或渗漏水现象时，则该表等级可按降一级处理。
表4.2.3-2  隧道结构差异变形评定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管片
	明挖法
	矿山法

	
	张开量h1（mm）
	错台量h2（mm）
	变形缝错台量h3（mm）
	变形缝错台量h4（mm）

	A
	h1>6
	h2>12
	h3>40
	h4>50

	B
	4<h1≤6
	10<h2≤12
	30<h3≤40
	40<h4≤50

	C
	2<h1≤4
	8<h2≤10
	20<h3≤30
	30<h4≤40

	D
	h1≤2
	h2≤8
	h3≤20
	h4≤30


1.2.4   结构现状评估宜记录结构裂缝的位置、方向、长度、宽度、贯通情况和数量等，结构裂缝评定标准见表4.2.4。
表4.2.4  结构裂缝评定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盾构结构wa（mm）
	明挖或矿山法结构wb（mm）
	车站结构wc（mm）

	A
	wa>1
	wb>5
	wc>5

	B
	0.5<wa≤1
	3<wb≤5
	3<wc≤5

	C
	0.2<wa≤0.5
	0.2<wb≤3
	0.2<wc≤3

	D
	wa≤0.2
	wb≤0.2
	wc≤0.2


注：wa为盾构法结构裂缝，wb为明挖或矿山法结构裂缝，wc为车站结构裂缝。
1.3 [bookmark: _Toc182166482]  收敛病害评定
1.3.1   对隧道结构开展收敛病害评定时应进行断面测量，绘制典型断面图，计算和分析其椭圆度、径向收敛。
1.3.2   隧道结构收敛评定标准见表4.3.2。
表4.3.2  隧道结构收敛评定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A
	径向收敛值≥15mm

	B
	15mm＞径向收敛值≥10 mm

	C
	10 mm＞径向收敛值≥5 mm

	D
	径向收敛值＜5 mm


注：对于盾构隧道结构，宜采用隧道椭圆度进行分级，当椭圆度≥18‰时为A级，当18‰＞椭圆度≥12‰时为B级，12‰＞椭圆度≥6‰时为C级，椭圆度＜6‰时为D级；若椭圆度≥18‰时且现场观测隧道内无裂纹或渗漏水现象时，可按降一级处理。
1.4 [bookmark: _Toc182166483]  材料劣化病害评定
1.4.1   结构现状评估应查明既有结构材料劣化的特征，记录材料劣化的位置、面积、厚度和类型等，宜对材料劣化原因进行分析。
1.4.2   对于既有结构有明显材料劣化的区域，结构现状评估应对混凝土材料劣化程度进行分析和评定，评定标准见表4.4.2。
表4.4.2  混凝土材料劣化评定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A
	混凝土材料劣化严重，偶尔发生剥落、掉块；混凝土结构出现严重开裂、变形、位移等现象。

	B
	混凝土材料劣化起鼓，稍有外力或震动即会崩塌或剥落，混凝土结构出现较严重缺损或变形现象。

	C
	混凝土材料劣化一般，表层有剥落，衬砌有效厚度减少，混凝土强度有一定的降低，结构有缺损现象出现混凝土表层多处起毛、麻面蜂窝、酥松。

	D
	混凝土材料无劣化；混凝土表层稍有起毛、麻面蜂窝、酥松。


1.5 [bookmark: _Toc182166484]渗漏水病害评定
1.5.1   对渗漏水的检查分析，应包括渗漏水的位置、时间、渗漏水量大小及浑浊程度等，宜对渗漏水原因进行分析。
1.5.2   渗漏水病害分级评定标准见表4.5.2。
表4.5.2 渗漏水病害评定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A
	湿渍、渗水现象快速发展且局部出现滴漏现象

	B
	湿渍、渗水现象明显且范围持续增大

	C
	有湿渍、渗水现象，但无明显发展迹象

	D
	无渗漏、湿渍现象


1.6 [bookmark: _Toc152778095][bookmark: _Toc182166485] 结构现状评估等级
1.6.1   结构现状评估应根据结构变形、裂缝、隧道收敛、材料劣化、渗漏水等病害分项评定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分级，结构现状评估等级划分标准见表4.6.1。
表4.6.1  结构现状评估等级划分标准
	现状评估等级
	划分标准

	1级
	各项安全评定中存在任意一项A级

	2级
	各项安全评定中不存在A级但存在任意两项B级

	3级
	除1、2、4级的其他情况

	4级
	各项安全评定均为D级


  
1.6.2   各现状评估等级的结构应对措施可按表4.6.2执行。
表4.6.2  结构现状评估等级应对措施表
	现状评估等级
	应对措施建议

	1级
	维修加固、加密监测、加密观测

	2级
	重点关注、加强监测观测

	3级
	常规观测或监测

	4级
	日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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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166486]  安全保护等级
[bookmark: _Toc182166487]  一般规定
  在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实施外部作业前，应根据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和既有结构现状评估等级，确定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保护等级的划分应符合表5.1.2的要求。
表5.1.2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划分
	安全保护等级
	描述

	Ⅰ级
	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影响很严重

	Ⅱ级
	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影响较严重

	Ⅲ级
	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影响一般

	Ⅳ级
	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影响较低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为Ⅰ级、Ⅱ级的外部作业，应编制安全保护的专项设计和施工方案并开展安全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182166488]  安全保护等级
  安全保护等级应根据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和结构现状评估等级划分等级，各类型既有结构的安全保护等级按照表5.2.1-1～5.2.1-3划分。
表5.2.1-1  盾构法、顶管法或矿山法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
	现状评估等级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级
	Ⅰ级
	Ⅰ级
	Ⅰ级
	Ⅰ级
	Ⅱ级

	2级
	Ⅰ级
	Ⅰ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3级
	Ⅰ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4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Ⅳ级


表5.2.1-2 明挖法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
	现状评估等级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级
	Ⅰ级
	Ⅰ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2级
	Ⅰ级
	Ⅰ级
	Ⅰ级
	Ⅲ级
	Ⅳ级

	3级
	Ⅰ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4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Ⅳ级


表5.2.1-3 路基或高架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
	现状评估等级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级
	Ⅰ级
	Ⅰ级
	Ⅰ级
	Ⅲ级
	Ⅳ级

	2级
	Ⅰ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3级
	Ⅰ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4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Ⅳ级


  当存在以下情况时，既有结构保护等级应进行调整：
1  外部基坑支护采用悬挂式截水帷幕且没有隔断透水层时，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应提高一级，Ⅰ 级时不再提高；
2  对于盾构法、顶管法或矿山法既有结构，当上方外部作业的卸荷比大于0.15或开挖深度大于既有结构覆土厚度的1/4时，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应增加一级，Ⅰ 级时不再提高；当卸荷比小于0.05且外部作业开挖深度小于既有结构覆土厚度的1/8时，安全保护等级可降低一级，Ⅳ级以下仍定为Ⅳ级。
  外部作业采用顶管法或拖拉管施工工艺时，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下穿既有结构的管线施工，安全保护等级为 Ⅰ 级；
2  当管道直径小于 2.5m 时，可参照盾构法外部作业确定的安全保护等级降低一级，安全保护等级为IV级时仍定为IV级；当管道直径大于或等于 2.5m 时，可参照盾构法外部作业确定的安全保护等级。


2 [bookmark: _Toc182166489]  外部作业评估方法
2.1 [bookmark: _Toc182166490]  一般规定
2.1.1 [bookmark: _Toc153454773][bookmark: _Toc153454772][bookmark: _Toc153454775][bookmark: _Toc153454774][bookmark: _Toc153454776]  外部作业评估应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和运营安全影响提出明确结论，当需要对既有结构进行监测时，应明确监测范围、对象、周期、项目及控制值。
2.1.2   外部作业评估对象应包括评估范围内的隧道、桥梁、涵洞、路基等既有主体结构和出入口、风亭、通道等附属结构。
2.1.3   当外部作业设计方案无法满足预评估确定的结构安全控制指标时，应优化、调整设计方案并重新评估，直至评估结果满足相应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
2.2 [bookmark: _Toc182166491]  评估方法
2.2.1   外部作业安全评估可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工程类比等方法，预测外部作业对既有结构的影响程度，评估外部作业实施方案和既有结构保护方案的可行性。
2.2.2   数值模拟评估方法宜采用荷载—结构模型或地层—结构模型并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进行验算。
2.2.3   外部作业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理论分析方法可用于评估外部作业对既有隧道结构纵向和横向变形的影响；对于异形基坑或基坑群等复杂情况，应采取对既有结构较为不利的工况进行评估；
2  简化理论分析方法可用于评估外部作业对既有结构纵向变形的影响；
3  数值模拟方法宜用于评估复杂外部作业对既有结构纵向和横向变形的影响。
2.2.4   采用理论分析方法评估外部作业对既有结构变形影响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既有结构横截面宜选取受外部作业影响大、位于复合地层或地层突变等典型不利情况；
2  既有结构附加荷载可根据外部工程引起的自由场地中的应力场和位移场计算；
3  管片衬砌宜等效为截面刚度相同的匀质圆环，可采用弹性地基弹簧模型描述地层对管片衬砌变形的约束作用。
2.2.5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评估外部作业对既有结构的影响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土体宜采用考虑小应变特性的弹塑性本构模型，模型参数应根据岩土勘察报告提供的相关参数并结合当地工程经验综合确定；
2  隧道结构可简化为连续均质壳体，管片结构应考虑纵缝和环缝接头对结构刚度弱化的影响，在管片刚度基础上引入刚度折减系数，纵向刚度折减系数可取0.2~0.3，横向刚度折减系数可取0.6~0.8；
3  刚度差异较大且可能存在位移错动的地下结构与岩土体界面处宜设置接触单元；
4  外部基坑工程施工模拟应考虑分层、分步开挖、支撑架设、拆撑、回筑等关键工况的影响并重点考虑加载和卸载工况的影响；
5  外部隧道施工应根据实际施工工序进行分步开挖模拟，盾构法外部作业宜考虑掌子面支护压力、盾尾空隙、注浆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2.2.6   地下水作业对既有结构的影响分析可根据工程的复杂程度采用理论分析或数值模拟方法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采用理论分析法时，可假定含水层均质、水平向等厚度无限延伸、初始地下水位水平；
2  有止水帷幕的基坑降水影响分析宜采用数值模拟法，分析时应建立反映场地含水层（组）的流固耦合模型，利用抽水孔流量及观测孔水位反演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参数；
3  基坑降水分析应考虑止水帷幕未失效、部分失效、完全失效等情况的地区地下水位变化；
4  应考虑区域水位下降引起的既有结构沉降变化。
2.3 [bookmark: _Toc182166492]  评估范围与模型
2.3.1   外部作业评估的范围应结合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既有现状评估等级、外部作业影响范围及对既有结构的影响程度综合确定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外部作业为基坑工程、隧道工程、管线工程、道路工程时，评估模型宜不小于结构现状调查范围；
2  其他外部作业，如桩基、堆载、抽水、夯击、挤土、爆破、冻结等工程，宜结合接近程度、地质条件、施工工艺、地区工程经验等综合确定评估范围。
2.3.2   当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或外部作业，存在以下地质条件时，宜扩大评估范围：
1  深厚的填土、软土、富水砂层、花岗岩类残积土；
2  岩溶中等发育及以上；
3  采空区；
4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复杂的断裂带；
5  岩性接触带等复杂地质区域。
2.3.3   评估模型应包括评估范围内的主要地层、外部作业、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周边既有建（构）筑物和既有管线等对象并能够准确、真实反映各对象的空间位置关系与结构尺寸。
2.3.4   评估模型应根据既有结构竣工材料及现状调查成果选取模型结构参数，岩土体参数应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的相关参数及工程经验综合确定。
2.3.5   评估模型中各对象需要设定的物理力学参数、设定依据及其合理性应明确说明。
2.3.6   评估模型应考虑外部作业施工期和运营期不同工况下可能出现的最不利荷载条件。
2.4 [bookmark: _Toc182166493]  评估计算与分析
2.4.1   评估计算模拟工况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中的工况。
2.4.2   评估计算与分析应对评估对象的受力及变形情况进行计算。
2.4.3   评估计算应分析评估对象主要受力工况下的应力图、变形图、应力集中部位、最大变形部位和最大变形量及其方向等，对主要受力构件和薄弱位置进行强度、承载力和变形进行分析验算，分析和验算内容应满足表6.4.3要求。
表6.4.3  外部作业评估分析和验算内容
	既有结构类型
	基本分析验算内容
	专项分析验算内容

	地下结构
	1、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计算
2、变形缝处沉降差计算
3、结构内力计算
4、结构配筋验算
5、结构裂缝验算
	1、椭圆度增量计算
2、最不利椭圆度变形隧道断面结构内力和裂缝计算
3、隧道结构外壁附加荷载验算
4、隧道抗浮稳定性验算
5、结构振动响应计算
6、地下水变化影响计算
7、外部作业主体结构荷载影响计算

	高架桥梁
	1、桥墩、桩基位移计算
2、相邻桥墩、桩基差异沉降计算
	1、变形缝差异沉降计算
2、桥墩裂缝验算

	地面结构
	1、竖向位移计算
2、差异沉降计算
	1、结构内力和裂缝验算


2.4.4   当外部作业施工可能引发地下水变化时，安全评估应计算水位变化和外部作业施工耦合作用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影响并根据计算结果确定水位变化控制指标。
2.4.5   外部作业为道路工程时，应考虑道路长期使用的地基变形引起的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附加应力和变形。
2.4.6   外部作业采用冻结法施工时，应计算冻胀和融沉阶段对既有结构附加应力和变形的影响。
2.4.7   在既有结构上方或侧方采用泡沫轻质混凝土回填时，应按永久使用状态下最大吸水率状态的湿容重计算填土荷载的影响。
2.4.8   高架桥梁结构安全验算方法应满足现行《铁路桥涵设计规范》TB10002规定。
2.4.9   外部作业施工过程存在堆载、加载、卸载等情况，应对既有结构进行变形和抗浮稳定性验算，隧道结构外壁的附加荷载不应超过20kPa。
2.4.10   结构现状评估等级为1级时，应考虑隧道结构整体承载能力下降引起的刚度折减，折减系数可根据经验法或模型试验确定，应补充最不利椭圆度或最大收敛变形的隧道断面验算结构内力和裂缝。
2.4.11   外部作业施工过程涉及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接口施工或改造施工作业时，应详细分析施工过程接口位置结构受力状态，按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相关规范和设计要求验算其配筋和裂缝。
2.5 [bookmark: _Toc182166494]  评估报告
2.5.1   安全评估应形成专项评估报告，包括评估依据、评估范围、评估对象、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分析对既有结构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提出结论及对外部作业方案的建议等。
2.5.2   评估报告应考虑实施全过程及永久使用阶段可能诱发既有结构各种风险的影响因素，包括周边卸载或超载、水位变化等，准确、全面、客观地计算外部作业实施全过程及永久使用阶段的既有结构内力和变形结果。
2.5.3   评估报告应结合现行有关规范、结构现状评估、外部作业预评估计算结果和当地经验，综合制定结构保护控制指标和地下水变化控制指标。
2.5.4   评估报告应对以下内容提出建议：
1  对外部工程专项设计及施工的建议；
2  外部工程施工期间是否应进行监测，以及监测范围、监测对象、监测项目和监测控制值；
3  外部作业应注意防范的安全风险及应对措施。
2.5.5   评估报告编制可参考以下大纲：
1  评估依据；
2  项目概况；
3  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4  结构现状调查和评估；
5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和安全保护等级；
6  同类工程类比分析；
7  评估模型及参数；
8  评估计算与分析；
9  评估结论；
10  安全保护要求与建议。
2.6 [bookmark: _Toc182166495]  安全控制指标
2.6.1   安全控制指标为单项外部作业引起的既有结构附加量的安全控制指标，若存在时空相近的多项外部作业，应综合考虑外部作业不利影响产生的叠加效应。
2.6.2   安全评估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控制值的制定，应结合广东省标准《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保护技术规范》DBJ/T 15-120、既有结构现状评估等级、外部作业安全评估分析和当地工程经验综合确定。当无经验时，可参照表6.6.2-1~表6.6.2-3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Ref155352068]表6.6.2-1  地下结构安全控制值
	安全控制值
	既有结构现状评估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隧道水平位移（mm）
	8
	10
	12
	15

	隧道竖向位移（mm）
	8
	10
	12
	15

	隧道径向收敛（mm）
	8
	10
	12
	15

	车站与附属结构、车站与区间结构交界处差异沉降（mm）
	6
	8
	10
	12

	隧道差异沉降
	0.01%Lt
	0.02%Lt
	0.03%Lt
	0.04%Lt

	路基沉降（整体道床）（mm）
	8
	10
	12
	15

	隧道纵向变形曲率半径(m)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隧道变形相对曲率
	1/2500
	1/2500
	1/2500
	1/2500

	隧道管片接缝张开量（mm）
	2
	2
	2
	2

	轨道横向高差（mm）
	4
	4
	4
	4

	振动速度（cm/s）
	1.8
	2.0
	2.2
	2.5


  注：Lt为沿线路走线的两点间距；桥梁安全指标控制值应在调查分析桥梁规模、结构形式、基础类型、建筑材料、养护情况等的基础上，结合工程的空间位置关系、已有沉降、差异沉降和倾斜以及当地工程经验，通过结构检测、计算分析和安全评估确定并应复核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99的有关规定。
表6.6.2-2  高架结构安全控制值
	高架结构安全控制值
	既有结构现状评估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梁体竖向变形#（mm）
	L1=30m
	L1/4400
	L1/3300
	L1/2800
	L1/2200

	
	L1=60m
	L1/4000
	L1/3000
	L1/2500
	L1/2000

	
	L1≥120m
	L1/3600
	L1/2700
	L1/2200
	L1/1800

	桥墩墩顶横向位移（mm）
	25m~40m简支梁
	
	
	
	

	
	50m~100m连续梁
	
	
	
	

	相邻桥墩沉降位移差（mm）
	无砟桥面
	≤5
	≤6
	≤8
	≤10

	
	有砟桥面
	≤10
	≤12
	≤16
	≤20

	结构裂缝宽度（mm）
	＜0.2
	＜0.2
	＜0.3
	＜0.3

	振动速度cm/s
	2.5
	2.5
	2.5
	2.5


  注：L1表示跨度，以mm计； L表示简支梁单跨长或连续梁相邻跨的较小跨长，以m计，L<25m时，按25m计；梁体竖向变形项给出固定跨度桥梁梁体竖向变形值，其他跨度的梁桥可用插值法确定；相邻桥墩沉降位移差适用于跨度不大于40m的区间简支梁桥和连续梁桥的相邻桥墩位移差；高架车站相邻框架柱之间的沉降差应符合《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的相关规定。
表6.6.2-3 结构裂缝安全控制值
	裂缝宽度控制值（mm）
	既有结构现状评估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盾构隧道
	0.10
	0.15
	0.20
	0.20

	明挖法、矿山法等地下结构
	迎水面
	0.10
	0.15
	0.20
	0.20

	
	背水面
	0.20
	0.25
	0.30
	0.30

	高架桥和地面结构
	0.20
	0.25
	0.30
	0.30

	桩基
	0.10
	0.15
	0.2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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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okmark: _Toc155805930][bookmark: _Toc182166496]  安全保护要求
3.1 [bookmark: _Toc155805931][bookmark: _Toc182166497]  一般规定
3.1.1   外部作业应综合考虑作业过程、工后沉降、使用阶段等可能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
3.1.2   外部作业前应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进行实地核查并在显眼位置做好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警示标志。
3.1.3   外部作业单位应根据安全评估成果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与保护措施，结合现场巡查和监测数据，一旦发生应急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处理以保护既有结构安全。
3.1.4   外部作业引起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受损时，外部作业单位应承担维修、加固责任，维修、加固后的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承载能力、正常使用功能及耐久性能等应满足后续使用年限内的安全运营要求。
3.1.5   多项外部作业同时或先后作用于同一段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时，应综合考虑各项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产生的叠加影响并做好控制措施。
3.1.6   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影响较大的外部施工工艺，正式开工前应进行工艺试验，确定合理的施工参数并根据相关监测数据及地质条件进行适当优化。
3.1.7   当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保护等级为Ⅰ、Ⅱ级时，外部作业应严格按照安全评估报告的结论和建议，结合工程特点采取措施，保证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
3.2 [bookmark: _Toc182166498]  外部基坑工程
3.2.1   基坑设计与施工应综合考虑基坑围护结构、降水、开挖、地下室结构、拆换撑、回填等基坑施工过程、上部建筑施工及使用阶段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产生的不利影响。
3.2.2   基坑工程的出土口及重载通道应远离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布置，确无实施条件时宜采取路面硬化、铺设路基板等相关保护措施。
3.2.3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侧基坑应采用整体刚度较大的支护结构体系。
3.2.4   基坑开挖应按分层、分段、对称、均衡、适时的原则开挖，根据开挖面下地层的性状，限制每层开挖厚度，减少无支撑暴露时间，尽快形成支护受力体系。
3.2.5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侧基坑的拆撑、换撑应采取安全可靠的作业方案，基坑砼支撑拆撑宜采用静力切割等振动较小的施工工艺。
3.2.6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侧的基坑与地下室侧壁间宜采用素混凝土、固化土等材料回填，须确保回填密实。当既有结构两侧均需回填时，两侧宜同步对称回填。
3.3 [bookmark: _Toc182166499]  隧道工程
3.3.1   穿越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新建隧道，宜采用垂直或大角度方式穿越，综合考虑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垂直净距、场地环境等因素，选用扰动较小的施工工法。
3.3.2   穿越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新建隧道，二者的最小净距不宜小于1.0Dmax（Dmax指二者中最大隧道的外径或宽度），应避开既有结构的变形缝、结构开洞等薄弱位置。
3.3.3   穿越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新建隧道不宜进行降水作业。
3.4 [bookmark: _Toc182166500]  地下水作业
3.4.1   地下水作业应严格控制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及周边地层的水位变化幅度，避免大面积水位下降，采取措施避免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周边发生流沙、管涌、塌陷等破坏情况。
3.4.2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侧的外部基坑宜形成封闭的截水体系并在土方开挖前进行抽水试验。
3.4.3   在复杂地层或不良地质条件进行降水作业时，应加强周边地下水位监测，宜在靠近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侧设置地下水补水措施，保证既有结构周边水位稳定。
3.4.4   在岩溶、土洞较发育地区的地下水作业时，应避免降水诱发地层塌陷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隧道结构的使用及安全状态造成不利影响。
3.5 [bookmark: _Toc182166501]  外部基础工程
3.5.1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侧桩基础宜采用端承桩，应选择低压缩性地层作为持力层。
3.5.2   采用预制桩时，应采用非挤土、低扰动地层的沉桩工艺，通过试桩评估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影响。
3.5.3   钻孔灌注桩可采用减小桩径、钢套筒护壁、增加泥浆护壁性能、地基预加固、间隔施工等稳定地层的措施，减少桩基施工对既有结构的影响。
3.5.4   桩基施工前应进行试桩，根据试桩情况调整施工工艺及参数；成桩施工顺序应按“先近后远，跳桩施工”的原则。
3.6 [bookmark: _Toc164419983][bookmark: _Toc182166502]  道路与桥梁工程
3.6.1   道路设计与施工应考虑开挖卸载、道路加载、施工荷载及车辆动荷载等引起的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附加应力及变形的影响。
3.6.2   与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或高架结构交叉的市政道路应设置限高标志和防护、防撞设施。
3.6.3   桥梁工程应考虑桥梁结构形式、墩台布置、基础形式、与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空间位置关系等因素引起的既有结构附加应力及变形的影响。
3.6.4   上跨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或高架结构的外部桥梁工程应满足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要求。
3.7 [bookmark: _Toc164419984][bookmark: _Toc182166503]  其他外部作业
3.7.1   在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未预留接口时，对结构接口进行改造作业前应査明场地环境、既有结构的设计及施工资料、结构使用情况及安全状态等，接口改造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主体结构的构件有改变时，应进行结构验算，必要时对既有结构进行加固处理。
3.7.2   吊装作业时严禁经过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或高架结构正上方，应保持安全距离，吊装设备应有防止向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侧倾覆的措施。
3.7.3   外部作业大面积进行加卸载、抽水、注浆等作业前，应验算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安全影响并满足结构安全控制值。


[bookmark: _Toc182166504]  信息化管理
3.8 [bookmark: _Toc182166505]  一般规定
3.8.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宜统筹信息管理系统开发，为既有结构保护管理创建信息管理平台。
3.8.2   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宜以业务工作为基础，整体策划，采用模块化和可扩展性设计，分批分期逐步组织实施。
3.8.3   信息管理系统宜具备数据管理、信息化反馈、决策支撑系统等功能。
3.8.4   控制保护区的外部作业宜将外部作业信息、安全评估报告、工前普查、监测方案、监测数据、监测报告等资料传输至信息管理系统。
3.8.5   重大影响外部作业实施前宜建立现场视频监控系统，确保作业实施全过程的视频信息传输至信息平台。
8.1.3信息管理平台宜实现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控制保护区的安全巡检管理、外部作业审批和作业过程管控、既有结构监测、预警处置等业务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与信息化管理。
3.9 [bookmark: _Toc162270963][bookmark: _Toc182166506]  数据管理
3.9.1   评估数据采用标准化的数据模型和格式，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可交换性。
3.9.2   评估模型、计算结果、评估报告等评估成果宜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保证计算结果的真实性，必要时应实施“数据不落地”，避免人工干预过程，保证评估成果的真实、客观。
3.9.3   信息管理系统的评估项目存档应采用加密、备份和恢复等手段标准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3.9.4   信息管理系统宜建立结构化的监测数据管理模块，用于存储和处理监测数据。
3.10 [bookmark: _Toc162270964][bookmark: _Toc182166507]  信息化反馈
3.10.1   既有结构安全监测过程中，当监测数据达到预警指标时，应及时进行警情报送。警情报送宜采用系统自动预警方式，及时将预警信息反馈到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
3.10.2   用于既有结构自动化监测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1  宜具备信息交换、数据管理、数据查询、数据使用、成果输出及系统维护等功能；
2  系统采集的数据应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变化规律，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周期性，无系统性偏移；
3  有较好的稳定性、可靠性，可无系统对采集设备、电源、通信等硬件的工作状态进行自动监测和诊断，具备对系统异常状态自动提醒功能；
4  宜具有不合格数据自动重测和观测目标被遮挡时自动延时功能，能自动检核观测数据，有效识别数据粗差并有效剔除，避免误报警。


[bookmark: _Toc182166508]附录A 各阶段安全评估技术要求
	序号
	安全评估阶段
	技术要求
	主要依据
	评估方法

	1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现状评估
	1.受外部作业影响范围内的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区域，开展既有结构的工前现状调查和分析：
2.评估当前既有结构的安全状态及抗变形能力和承载能力；
3.结合外部作业对既有结构的主要响应特征及其安全保护要求，合理选用结构安全控制指标。
	1.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2.既有结构竣工资料；
3.既有结构历史监测数据；
4.现状调查报告。
	1.既有结构调查、检测、测量；
2.理论分析；
3.三维数值模拟分析；
4.类比法

	2
	外部作业影响预评估
	1.根据外部作业与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空间位置关系，建立能反应外部作业影响特征的平面或三维计算模型；
2.预测分析外部作业实施全过程及永久使用阶段可能诱发既有结构各种风险的影响因素，包括周边卸载或超载、水位变化等，计算既有结构的附加内力和变形；
3.当预测值超过相应的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应要求设计单位调整外部作业设计方案；
4.结合对应区段既有结构竣工资料，分别以裂缝宽度和强度控制进行计算，验算既有结构的安全；
5.综合评定外部作业设计方案和城市轨道交通保护方案的可行性；
6.提出既有结构安全保护措施及监测的建议。
	1.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2.既有结构现状评估报告：
3.外部作业设计和施工方案；
4.城市轨道交通保护专项方案；
5.既有结构竣工资料，包括结构形式、尺寸、配筋等。
	1.理论分析；
2.三维数值模拟分析；
3.类比法；
4.模型试验法

	3
	外部作业施工过程评估
	1.根据既有结构监测数据，分析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可能的变形发展情况；
2.及时跟踪评估既有结构的当前状态和继续抗变形能力、承载能力，及时修正安全控制指标值；
3.必要时重新制定既有结构保护方案、增加控制保护措施，或调整外部作业实施方案。
	1.既有结构的监测数据
2.外部作业影响预评估报告、预测值；
3.施工过程的调查报告。
	1.既有结构调查、检测、测量；
2.理论分析；
3.三维数值模拟分析；
4.类比法

	4
	外部作业影响后评估
	1.进入受外部作业影响范围内的既有结构区段，开展工后现状调查和分析；
2.结合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评价外部作业对既有结构的影响
3.综合评估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工后的安全状态，及抗变形能力和承载能力；
4.必要时提出修复既有结构的措施。
	1.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监测数据：
2.外部作业影响预评估报告、预测值。
	1.既有结构调查、检测、测量；
2.三维数值模拟分析；
3.类比法



[bookmark: _Toc182166509]附录B 接近程度和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C.0.1  接近程度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类型及其与外部作业的空间关系确定，接近程度的判定宜按表C.0.1和图C.0.1-1~图C.0.1-3 确定。
表C.0.1  接近程度的判定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类型
	相对净距
	接近程度

	明挖、盖挖法
	L≤0.5H
	非常接近（Ⅰ）

	
	0.5H＜L≤1.0H
	接近（Ⅱ）

	
	1.0H＜L≤2.0H
	较接近（Ⅲ）

	
	L>2.0H
	不接近（Ⅳ）

	矿山法
	L≤1.0W
	非常接近（Ⅰ）

	
	1.0 W＜L≤1.5 W
	接近（Ⅱ ）

	
	1.5 W＜L≤2.5 W
	较接近（Ⅲ ）

	
	L>2.5 W
	不接近（Ⅳ ）

	盾构法、顶管法
	L≤1.0D
	非常接近（Ⅰ）

	
	1.0＜L≤2.0D
	接近（Ⅱ ）

	
	2.0＜L≤3.0D
	较接近（Ⅲ ）

	
	L>3.0D
	不接近（Ⅳ ）


注：1  L为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与外部作业的最小相对净距；H 为明挖、盖挖法的基坑开挖深度； W 为矿山法的隧道毛洞跨度；D 为盾构法的隧道外径，圆形顶管的外径或矩形顶管隧道的长边宽度。
2  相对净距指外部作业的结构外边线与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外边线间的最小净距离。
3  城市轨道交通非轨行区结构可按相关经验进行适当调整。
	[image: 1693443296771]

	图C.0.1-1  明、盖挖法既有结构的接近程度判定

	[image: ]

	图C.0.1-2  矿山法既有结构的接近程度判定

	[image: 1693443388395]

	图C.0.1-3  盾构法或顶管法既有结构的接近程度判定


C.0.2  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根据外部作业的施工方法确定。
1  明挖、盖挖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A.0.2-1 和图A.0.2-1 确定。
表C.0.2-1  明挖、盖挖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既有结构正上方及外侧 0.7h1 范围内

	显著影响区（B）
	结构外侧 0.7～1.0h1 范围

	一般影响区（C）
	结构外侧 1.0～2.0h1 范围

	较小影响区（D）
	结构外侧 2.0h1 范围以外


注：1  h1 为明挖、盖挖法外部作业结构底板的深度；
2  当外部作业需施工锚杆、锚索、土钉时，作业边界以锚杆、锚索、土钉末端的水平投影位置为准。
	[image: 施工风险分区_01]


图C.0.2-1  明挖、盖挖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3  浅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C.0.2-2 和图C.0.2-2 确定。
表 C.0.2-2  浅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既有隧道正上方及外侧 0.7h2 范围内

	显著影响区（B）
	既有隧道外侧 0.7～1.0h2 范围

	一般影响区（C）
	既有隧道外侧 1.0～2.0h2 范围

	较小影响区（D）
	既有隧道外侧 2.0h2 范围以外


注：1  h2 为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隧道底板深度。
2  当外部作业需施工锚杆、锚索、土钉时，作业边界以锚杆、锚索、土钉末端的水平投影位置为准。
3  本表适用于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浅埋隧道，隧道顶埋深小于 3b（b 为隧道毛洞跨度）。
	[image: 施工风险分区_02]

	图C.0.2-2  浅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4  深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工程影响分区按表C.0.2-3 和图C.0.2-3 确定。
表 C.0.2-3  深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既有隧道正上方及外侧 1.0b 范围内

	显著影响区（B）
	既有隧道外侧 1.0b～2.0b 范围

	一般影响区（C）
	既有隧道外侧 2.0b～3.0b 范围

	较小影响区（D）
	既有隧道外侧 3.0b 范围以外


注：1  b 为矿山法和盾构法隧道的毛洞跨度。
2  当外部作业需施工锚杆、锚索、土钉时，作业边界以锚杆、锚索、土钉末端的水平投影位置为准。
3  本表适用于矿山法和盾构法隧道顶埋深大于 3b（b 为隧道毛洞跨度）的深埋隧道。
	[image: 施工风险分区_03]


图C.0.2-3  深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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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166510]附录C 堆载、浅基础、桩基础的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判定
B.0.1  外部作业为堆载、浅基础、桩基础等工程时，应按照以下要求确定外部作业工程影响分区，按照B.0.1-1~表B.0.1-2要求确定外部作业影响等级：
1  外部作业为堆载、施工荷载等超载时，其工程影响分区按表B.0.1-1确定；
表B.0.1-1  外部堆载作业影响分区
	结构类型
	工程影响分区
	相对净距
	备注

	堆载
	强烈影响区（A）
	Lsd＜H3
	见图
B.0.1-1

	
	显著影响区（B）
	H3＜Lsd≤H2
	

	
	一般影响区（C）
	H2＜Lsd≤H1
	

	
	较小影响区（D）
	Lsd＞H1
	


注：1  H1、H2、H3按下式计算（当H1、H2、H3小于0时，取0），其中：Q为标准组合下，外部作业对应的超载(kN)，分别为超载作用范围的长、宽（m），φ为地基压力扩散角，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7）确定。



2  Lsd为堆载与既地下结构的水平净距（m）。
3  堆载水平侧压力对桥桩影响的情况，需另行研究确定。
[image: 89c5ebd819fb57e99f17e67f01e1af4]
图B.0.1-1  外部浅基础作业影响分区
2  外部作业为浅基础时，应以基础底面作为基准面，按本条第1款的要求确定工程影响分区，按基坑工程相关要求确定开挖作业的影响分区。
3  外部作业为桩基础时，其工程影响分区按表B.0.1-2确定。
表B.0.1-2  外部桩基础作业影响分区
	结构类型
	工程影响分区
	相对净距
	备注

	非挤土类桩
	强烈影响区（A）
	桩基周边3.0D范围内
	见图
B.0.1-2

	
	显著影响区（B）
	桩基周边3.0D~5.0D范围
	

	
	一般影响区（C）
	桩基周边5.0D~7.0D范围
	

	
	较小影响区（D）
	桩基周边7.0D范围以外
	


注：1、D—桩基的直径；
    2、对挤土类桩，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另行分析确定。
[image: ]
图B.0.1-2  外部桩基础作业影响分区



[bookmark: _Toc182166511]附录D 既有结构为路基或高架时的接近程度分级
D.0.1  当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为路基或高架结构时，接近程度应根据结构的类型及其与外部作业的空间位置关系确定，接近程度的判定标准宜按照表D.0.1和图D.0.1-1~D.0.1-3确定。
表D.0.1  路基或高架结构接近程度的判定标准
	结构类型
	相对净距
	接近程度
	备注

	端承桩
	桩基周边3D范围内
	非常接近（Ⅰ）
	见图
C.0.1-1

	
	桩基周边3D~6D范围
	接近（Ⅱ）
	

	
	桩基周边6D~9D范围
	较接近（Ⅲ）
	

	
	桩基周边9D范围以外
	不接近（Ⅳ）
	

	摩擦桩（含端承摩擦桩、摩擦端承桩）
	桩基周边4D范围内
	非常接近（Ⅰ）
	见图
C.0.1-2

	
	桩基周边4D~8D范围
	接近（Ⅱ）
	

	
	桩基周边8D~12D范围
	较接近（Ⅲ）
	

	
	桩基周边12D范围以外
	不接近（Ⅳ）
	

	扩大基础
	基础周边1.5B及下方H深度范围内
	非常接近（Ⅰ）
	见图
C.0.1-3

	
	基础周边1.5B~3.0B及下方H~H+1.5B深度范围
	接近（Ⅱ）
	

	
	基础周边3.0B~4.5B及下方H+1.5B~H+3B深度范围
	较接近（Ⅲ）
	

	
	基础周边4.5B及下方H+3B深度范围以外
	不接近（Ⅳ）
	


注：1.  D为城市轨道交通高架桩基直径；B为独立基础底面短边的长度，或条形基础底面的宽度；H为扩大基础主要受力层深度，独立基础时取1.5B，条形基础时取3B且均不小于5m。
2.  表中不含下穿外部作业，下穿时应进行专项结构影响分析。
   [image: ][image: ]
图D.0.1-1  端承桩              图D.0.1-2 摩擦桩             
[image: ]
图D.0.1-3 扩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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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166512]附录E 隧道上方卸荷比计算

E.0.1  隧道上方卸荷比v1可根据上方基坑与隧道的空间关系，选取最不利断面按式（E.0.1）计算：
                        （E.0.1）
式中：S1——隧道上方主要覆土区的基坑最大断面面积（图D.0.1中阴影部门面积，m2）
S——隧道上方主要覆土区断面面积（m2）
Φ——隧道顶部以上土体的加权平均内摩擦角（°）
[image: ]
图E.0.1  隧道上方卸荷比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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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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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保护技术规范》（DBJ/T XXX)，经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XX年X月X日以XXXX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保护安全评估技术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广东省各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评估实践经验，通过研究分析取得了安全评估技术标准、参数等。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保护安全评估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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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2  广东省内各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根据各市管理特点颁布了相应的轨道交通保护区说明，部门城市结合地区经验和管理要求对当地的保护区范围进行了优化，应以当地的管理办法并从严执行。
对于地面和高架，可按结构（含路基）外侧、高架车站（含站房）及桥梁结构（含墩台、桩基）最外侧、线路轨道结构外边线外侧30m内来控制。
对于电缆通道、集中供冷站、车辆基地、控制中心等结构的控制保护区，局部要求较高的结构，如有地下室、地下隧道等，可结合经验及管理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3.1.3  特殊工程地质环境包括深厚软土区、采空区、岩溶发育区、断裂带区域、花岗岩残积土和粉细砂层等。存在特殊的外部作业指其他的新工艺、新技术作业。
结合沿海地区的轨道交通保护经验，在滩涂回填深层淤泥填海区域地层中，车站和隧道结构影响范围可通过监测评估划定控制保护区
3.1.4  重大影响外部作业是指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作业，具体范围按3.2.5执行。
3.1.7  开展施工过程评估或影响后评估的前提是外部作业施工出现与设计方案不符或现场情况偏离预期的情况，应根据异常情况的特征，结合监测结果及施工进展对现有情况进行再次评估，必要时可开展参数反演分析获得更全面的参数进行输入并重新评估外部作业实施引起的承载能力、抗变形能力及耐久性等方面的变化，必要时可优化设计或施工方案，确保实施过程的安全及完工后结构的安全、可靠。
3.2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
3.2.1  围岩级别为I级、Ⅱ级和III级时，需对外部作业影响等级进行调整，按3.2.4执行；既有结构现状评估等级按4.6.1执行。
3.2.5  结构现状评估等级按4.6.1执行。
3.3 安全评估工作流程
3.3.1  提出安全保障既有结构安全的控制措施，包括既有结构位移和内力控制值、地下水位下降控制值、外部作业施工工况和保护措施等；提出相关监测要求，如城市轨道交通既有隧道结构的监测范围、监测布点位置及间距、监测断面、特殊监测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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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现状评估
4.1  一般规定
4.1.4  参考江苏省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程》DB32/T4351-2022的4.2。对于不规则的外部作业平面范围，可采用外部作业在既有结构轨道纵向的投影选取L的范围。当采用顶管工程穿越既有结构时，可参考隧道工程
4.2  结构变形与结构裂缝病害评定
4.2.3  根据广东省地方标准《轨道交通运营隧道结构安全评估技术规范》DBJ/T 26-205-2020确定最高等级标准，以工程经验确定各分级标准。
表4-1  隧道结构差异变形评定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管片
	明挖法
	矿山法

	
	张开量h1（mm）
	错台量h2（mm）
	变形缝错台量h3（mm）
	变形缝错台量h4（mm）

	A
	h1>6
	h2>12
	h3>40
	h4>50

	B
	4<h1≤6
	10<h2≤12
	30<h3≤40
	40<h4≤50

	C
	2<h1≤4
	8<h2≤10
	20<h3≤30
	30<h4≤40

	D
	h1≤2
	h2≤8
	h3≤20
	h4≤30


参考广东省地方标准《轨道交通运营隧道结构安全评估技术规范》DBJ/T 26-205-2020的5.5.4。本表主要针对影响行车安全的正线隧道结构差异变形，对于非正线隧道结构的差异变形可参照本表并考虑其重要性执行。
4.2.4  参考广东省地方标准《轨道交通运营隧道结构安全评估技术规范》DBJ/T 26-205-2020的5.4.1。
4.3  收敛病害评定
4.3.2  径向收敛参考广东省地方标准《轨道交通运营隧道结构安全评估技术规范》DBJ/T 26-205-2020的5.5.3。椭圆度根据目前广东省相关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管理经验取值。
4.4  材料劣化病害评定
4.4.2  参考广东省地方标准《轨道交通运营隧道结构安全评估技术规范》DBJ/T 26-205-2020的5.3.1。
4.5  渗漏水病害评定
4.5.2  参考广东省地方标准《轨道交通运营隧道结构安全评估技术规范》DBJ/T 26-205-2020的5.2.1。
4.6  结构现状评估等级
4.6.1  根据各现状评估分项定性评判评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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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保护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城市轨道交通设计使用年限长，结构的维修和加固极为困难，应严格控制和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周边的外部作业。在外部作业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阶段，均应充分考虑对既有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以满足既有结构的安全控制标准。
7.1.3  外部作业改变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应力状态和边界条件等，应在作业前针对外部作业特点进行全面梳理，制定应急预案，一旦出现险情时可以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对既有结构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害。
7.1.5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可能出现时空相近或交叉影响的多项外部作业，应根据外部作业的时空关系，充分考虑多项外部作业的叠加影响，避免发生最不利工况，保证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安全和正常运营。
7.1.6  当采用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的施工工艺时，应在正式施工前进行工艺试验，评估施工工艺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影响，确定施工工艺和施工参数。
7.2  外部基坑工程
7.2.1  外部基坑工程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基坑围护结构、降水、开挖、地下室施工、拆换撑、回填等施工过程、上部建筑施工及使用均会引起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不同程度位移与变形，因此，外部作业应综合考虑全过程对既有结构的影响。
7.2.3  旁侧基坑开挖时，受侧方土体卸载的影响，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发生侧向位移，由于列车的安全运营要求，为减小隧道变形，旁侧基坑设计时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侧宜采用整体刚度较大的支护结构体系。
7.2.6  外部基坑围护结构与其地下室间存在空隙时，一般回填土由于在水平方向的刚度较弱，将难以有效限制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水平侧向变形。当地下室侧墙与围护结构间的空隙较大时，可在地下室各层楼板标高处浇筑钢筋混凝土支撑板带，确保地下室与围护结构间的刚性过渡并密实回填相邻板带间的空隙。
7.3  隧道工程
7.3.1  新建隧道穿越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时，为尽量减小影响范围，宜采用垂直或大角度方式穿越，在施工工法的选择上，应综合各种因素选用对既有结构影响小的施工工法。
7.3.2  穿越城市轨道交通的新建隧道对既有结构影响较大，尤其是在一倍隧道外径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外部作业时，隧道周边地层应力的重分布可能导致既有结构发生开裂和漏水等现象。
7.4  地下水作业
7.4.1  周边外部作业进行大面积降水时，首先会诱发地层产生附加应力，改变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应力状态，从而诱发结构发生新的变形；其次，降水会导致地层沉降，进而诱发结构发生竖向位移。因此，宜采用地下水控制措施，避免既有隧道结构周边地层发生过量的地下水下降幅度，适当控制降水漏斗范围内的水力梯度。
7.4.2  当采用落底式竖向截水帷幕难以形成有效的封闭截水系统时，应结合水平封底隔渗等技术措施。
7.4.4  在岩溶地区，溶洞、土洞往往伴生发育，由于土洞埋深浅、分布密、发育快、顶板强度低等特点，土洞对既有隧道结构的影响往往远大于溶洞。地下水作业容易改变地下水的原平衡条件，导致旧土洞进一步发育，新土洞迅速形成，诱发地层塌陷，进而影响结构的安全。因此，在岩溶、土洞较发育地区，应特别注意合理采用地下水控制技术，避免 对既有结构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7.5  外部基础工程
7.5.1  桩基础的承载力由侧摩阻力和端阻力组成，上部结构荷载通过桩传入地基，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产生附加荷载，整个桩基础作用于既有结构的累计附加荷载应严格控制并进一步考虑地面超载、地下水变化等引起的荷载，确保附加荷载总量满足要求。
7.5.2  桩基础对邻近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的影响，与桩径、桩间距、桩长、桩型、施工工艺等均有一定关系。由于桩基础的变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应综合考虑成桩施工、基坑开挖、上部结构施工、使用荷载、地基固结等全过程各因素的影响，优先采用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的施工工艺与措施。
7.6  道路与桥梁工程
7.6.1  在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的道路建设，可能会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产生附加应力及变形变化，从而影响其结构安全及运营安全，因此，在道路的设计与施工中,必须综合考虑施工期间的各种荷载变化、建成运营后的永久荷载及动荷载对既有结构的附加应力及变形的影响。
7.6.2  为防止超高超限车辆碰撞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需加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除警示标志、限高标志等标志牌外，还应采用可靠的限高龙门架、防撞设施等的安全工程措施，以消除道路上行驶车辆对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产生碰撞的安全隐患。
7.7  其他外部作业
7.7.2  为防止高空坠物对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结构和高架结构造成损坏，塔式起重机等起重吊装设备作业半径不应与城市轨道交通特别控制保护区范围有重叠，应有防止其向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倾倒的措施。
7.7.3  在进行有压力的外部作业前，可通过工程类比法预测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外壁的附加荷载，没有压力扩散相关研究或类似经验时，应进行注浆、旋喷压力控制试验并根据试验结论确定相应施工范围内的压力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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